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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為維護招生公平性、保障考生權益及處理招生糾紛，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考生對事件結果決定考生是否錄取者、招生簡章規定不明確、有重大行政瑕疵致

損害其權益者、或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3 條所列之差別待遇者，業經招生業

務承辦人員處理或提報上級主管協調後仍無法解決者，得向招生委員會提出申

訴。惟如於招生簡章或相關法令已有明確規範或逾申訴期限或申訴人不適格者，

不予受理，並由試務單位逕予函覆。 

第 三 條  本校為處理調查、審查招生申訴案件，招生委員會下設「考生申訴處理小組」 

          一、招生申訴處理小組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校長自招生委員中遴聘。由小組委員

互選一人為召集人，並得就申訴案件之性質，必要時聘請法律專業人員作諮

詢。 

          二、小組委員之任期為一年，連聘得連任。 

          三、小組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議，除評議結果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超過半數定之。 

          四、委員對申訴案件有利害關係者應自行迴避，不得執行職務。 

          五、小組置執行秘書一人，由各該項招生委員會試務組組長兼任，負責受理申訴

案件，協助調查及審議等行政支援作業。 

第 四 條  考生申訴應於本校放榜日起，十五日內(以郵戳為憑)以書面（掛號信函）提出，

逾期不予受理。惟因不可抗力，致逾期限者，得向小組聲明理由，請求受理。 

第 五 條  考生以書面提起申訴，應具備下列事項： 

          一、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出生年月日、身分證字號、入學考試名稱、報考系所

組別、准考證號、聯絡住址、電話、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之姓名及住址電話。 

          二、申訴之事實、理由及希望獲得之救濟措施。 

          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 

          四、申訴人簽章、申訴日期。 

第 六 條  招生委員會於受理申訴案件後，應於正式收件後次日一個月內作成評議結果，必

要時得予以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不得逾二個月。 

第 七 條  申訴撤回：申訴人於評議決定前，得以書面向本校申訴撤回申訴之全部或部份；

申訴經撤回後，就同一事實不得再提出申訴。 

第 八 條  評議內容涉及申訴人或關係人之隱私、或招生委員會之機密資料應予保密。 

第 九 條  申訴人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兩次為限。第二次申訴需有新證據，於接獲

本校處理通知日起，十日內（郵戳為憑）以書面（掛號信函）提出，經小組同意

後方予處理。申訴人對以上評議結果不服，得於申訴評議結果送達後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教育部提起訴願，訴願時應檢附學校評議結果，惟未經本校招生申訴途

逕向教育部提出訴願者，教育部將依規定將訴願案移由學校依照招生申訴程序處

理。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行，修正時亦同。 

 


